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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日趋规模化，
城市建设征地矛盾和失地农民生活保障问题越来越

多，因征地问题引发的信访、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

为此，东营市河口区在征地过程中针对土地制度和

其他制度变革滞后、征地制度不合理性和僵化性问

题进行了有益尝试，对切实维护农民利益，规范征地

程序起到了一定的成效。

１　东营市河口区规划征地基本情况

东营市河口区城市规划区内共有７个村庄，９６０
户家庭，３０７８人。村庄居住面积２１１．４７ｈｍ２，人均
占地０．０６９ｈｍ２（１．０３亩）；耕地面积４２０．９３ｈｍ２，人
均０．１４ｈｍ２（２．０５亩）。就业类型主要为从商、劳
务、种植、养殖等。２００４年以来，根据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和城市规划划定的范围，将圈内的集体土地逐

步征为国有土地。城镇建设各类项目征收集体土地

上报 审 批 ２７１．７５ ｈｍ２，其 中，２００４年 征 地
１４４．７３ｈｍ２。２００５年上报１个批次，征地５９．３４ｈｍ２，
其中农用地转用面积１２．６８ｈｍ２（耕地１１．５７ｈｍ２），
未利用地４６．６６ｈｍ２。２００６年上报审批４个批次，
征地６７．６８ｈｍ２。独立选址项目全部为油田井站路
能源建设项目，征地３０．４６ｈｍ２。到２０１０年，城镇规
划用地面积为 １７７９．３８ｈｍ２，其中，河口城区用地
１０００ｈｍ２，建制镇用地７７９．３８ｈｍ２；独立工矿用地
４３６４．６８ｈｍ２；乡村居民点用地３５０１．６２ｈｍ２，合计９
６４５．６８ｈｍ２。截至目前，没有因征地发生行政诉讼
案件；先后接待土地方面来信、来访事件６起，其中
因征地引发的上访事件２起，占信访总数的３３％，
上访的原因因征地而起，涉及土地主要是没有补偿

资金或资金没有足额到户。

２　存在的主要问题

东营市河口区是胜利油田的主产区，油田建设

是继城市规划征用土地后占第二位的用地源头。工

作中存在的现实性问题如下：

（１）协商征地与征地报批相对脱节。征地的关
键点在于农民是否同意用地，因此在有征地意向时

首先要征得农民的同意，有时征地不顺利，时间较

长，一旦项目急需用地，不能及时供应，就出现了协

议储备现象。同时集体土地协议储备后没有合适的

项目，不能及时报批，造成协商征地与征地报批相对

脱节。

（２）补偿标准不统一，实际补偿与国家规定补
偿标准存在差异。城镇建设与独立选址征地补偿标

准不统一。城镇征地补偿主要以协商为主，相邻地

块补偿标准可能不一样，随意性大，有的签订协议后

又反悔，征地的行政行为不严肃。

（３）独立选址主要是油田的井站路项目，比如
油田井站路用地，因打井包干协议早在 １９９９年签
订，时间较早，现在需要根据新政策进行统一规范。

３　土地征用中的基本做法

３．１　建立协议储备机制规范法定征地程序

东营市河口区在征地工作中积极探索有效的工

作机制，进一步规范征地程序，切实保障征地工作的

顺利实施。一是协议储备。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城市规划及经济发展用地的需求，该区引入土地

储备机制，做到征储结合、征供分离，并制定切实可

行的年度用地计划，根据计划依法实施征地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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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征地意向前，先调查被征地村土地情况，与村委

会协商确定是否征地及告知村民的方式。确定征地

面积、地类及补偿标准后与村委会签订《拟征地协

议》，拨付补偿资金。二是报批时履行征地法定程

序。填写《土地情况调查表》，告知征地听证事项，

报件批准后执行“两公告一登记”制度，对征用土地

面积、地类、用途、位置、土地补偿安置标准等情况依

法进行公开。这种做法老百姓比较认同，因在协商

阶段就拿到了补偿费，在实际征地报批时能够放心

地盖章；同时，对虽达成协议，但没有合适的项目安

排前能够耕种的土地仍由原土地使用人耕种。

３．２　合理确定补偿标准监督补偿费落实到位

由于土地盐碱化严重，东营市河口区未利用土

地多。即使是耕地，质量也差，农民种植农作物投入

大，产出少，收入也较低。在实际征地中，该区兼顾

以农民满意为标准，注重维护农民合法权益，不能因

征地而降低农民的生活水平。一是合理确定补偿标

准。２００４年之前，根据土地的实际年产值，征地补
偿费标准较低，每公顷仅为１８万元左右。该区在支
付土地补偿费用后对征地过程中的有关方面也相应

给予补偿，以确保补偿不至太低，维护农民合法权

益。比如２００４年城镇违法用地完善手续而征收的
集体未利用地，因用地户与所有权人就低于国家规

定的补偿标准的土地补偿问题均达成协议，虽然补

偿标准远低于国家标准，但用地单位为维护农民权

益，在安置村民、基础设施建设等其他方面给予了补

偿。２００４年后，根据国土资源部《关于完善征地补
偿安置制度的指导意见》、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调整征地年产值和补偿标准的通知》（鲁政办

发［２００４］５１号）等文件精神，城郊、开发区和建制镇
在办理征地过程中，都不得低于国家现行政策规定

标准，低于标准的不予办理征地手续。补偿费综合

标准每公顷不低于３０万元。二是确定合理的补偿
费支付方式。主要有两种：①全部拨付，一般分期进
行。②暂存区级财政，每年按时支付高额利息。东
营市河口区根据征地调查确认情况，对需补偿人员

进行登记造册，由区监察和国土部门共同监督兑付

情况。实行了村财政乡级代管，从而确保了征用土

地补偿费用足额按时兑付，做到了专款专用。在具

体供地阶段，把补偿资金到位的票据或证明材料作

为必须的要件，补偿不到位不予供地。河口区征地

较集中的地区主要是城区郊区、开发区等建设比较

集中的地区。

３．３　积极探索征地方式保障重点项目建设

２００４年以来，东营市河口区涉及的国家、省、地
方在交通、能源、水利、军事等方面的重点工程项目

主要是油田的井站路项目。由于油田井站路项目为

点式征地，量大，是否需永久征地在占地之前不能确

定，加之征地程序繁琐、报件复杂、资料重复、耗时过

长、成本太高等问题，在施工时涉及的工农关系复

杂，现场施工难度大，工农关系主要由乡镇政府处

理，补偿费由国土局拨付到乡镇，乡镇负责补偿到村

到户。对此采取项目完工后补办征地手续，其他涉

及用地全部实施先批后占的方式。

３．４　合理依法安置维护社会稳定

工作中对因征地造成耕地减少而富余的劳动

力，该区采取就业和安置等多种途径进行劳动力安

置，有效地减少了社会不稳定因素。一是政府引导

成立劳务公司，提高劳动技能。不需要政府招标的

零星劳务由被征地村的劳务组织承担，这些组织通

过承担零星工程不断壮大，技术力量不断提高，成为

农村建设的主力军，有的也成为城市建设的力量。

比如，河口城郊区李坨村的建筑公司由小到大，目前

具备三级建筑资质。二是项目建成后优先安置被征

地村村民。河口城郊的协胜村、李坨村、广河村等

１／３的村民多数都成为拥有耕地的工人。三是鼓励
引导被征地村民从事第三产业。农民在从事第三产

业等经营活动，享受与市民同等待遇。

３．５　规范保障机制构建和谐社会

东营市河口区针对耕地质量差、数量少的实际，

工作中不断加强社会保障机制建设。一是将耕地

少、年龄大的农民纳入最低生活保障。为全区人均

耕地不足０．０６７ｈｍ２（１亩）的男６０岁、女５５岁村民
办理了最低生活保障。二是积极帮助收入较好的村

办理了村民养老保险。三是探索土地安置补助费的

使用问题，通过召开村民代表会讨论、报乡镇政府审

批、村财乡管、国土部门监督等有效手段，妥善使用

土地补偿费。四是企业用工，劳动部门为其办理雇

佣合同，强制企业为工人交纳保险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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